附件一
参选承诺函

致：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宜宾医院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名称）参加2023年上半年已审批报废的国有资产处置项目（项目名称）的投标活动，现承诺：
一、满足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供应商的资格要求（包括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），并完全满足医院招标公告相关要求。
二、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证明材料相关内容均如实填写，并真实可靠，若医院在开标、评标过程中发现我方所提供的材料不真实，则我方的参选无效；若中选将取消我方的中选资格，我方不会有异议。
三、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再次进行临床使用，私自违规处置所造成的各类纠纷或事故，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四、一旦我方中选，保证按招标公告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
五、一旦我方中选，我方将按院方要求签订合同。
六、遵守秩序，全程不与现场人员正面发生冲突甚至打架斗殴，如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七、我方不存在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。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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